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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民用航空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十九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申請設立超輕型載具活動團體(以下簡稱活動團體)，其發起人應檢附下列文

件，先向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申請許可： 

一、申請書(如附件一)。 

二、章程草案。 

三、發起人名冊(附身分證影本)。 

四、基本器材來源說明資料。 

五、專業人員名冊。 

發起人於取得前項許可後六個月內，應依法完成人民團體之法人登記，並檢附

下列文件，報請民航局備查；未於許可期間內完成人民團體之法人登記者，民航局

得廢止其許可： 

一、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之核准立案文件、立案證書及圖記影本。 

二、人民團體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三、章程。 

四、理、監事、會務人員名冊。 

五、會員名冊。 

 

第三條 活動團體經依法完成人民團體之法人登記後，應擬訂活動指導手冊，該活動 

指導手冊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應配置之專業人員及其資格。 

二、應設置之基本器材。 

三、超輕型載具製造、進口、註冊、檢驗、給證及換（補）證之申請。 

四、超輕型載具操作證之給證及換（補）證之申請。 

五、活動場地之需求規劃、協調及申請。 

六、活動空域之範圍、限制、遵守、安全及管理。 

七、飛航事故之通報、處理及相關工作人員之職責。 

八、飛航時間紀錄簿、維護紀錄簿之表格及填寫規定。 



九、申請各類操作證之訓練計畫及考驗標準。訓練計畫應包括飛行及載具維護相 

關課目。 

      活動團體應檢附前項之活動指導手冊，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會同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核定，並配置前項第一款專業人員與設置第二款基本器

材後，始得從事活動。 

 

第四條  超輕型載具之引進，應由申請人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經其所屬活動團體

報請民航局核准後，始得辦理： 

一、使用計畫，內容包括原製造廠飛航手冊、超輕型載具規範、操作人訓練計畫及

活動場地。 

二、原製造廠組裝或維護手冊。 

三、維護計畫，內容包括維護人員、訓練計畫及維修能力。 

四、符合第七條規定之第二級或第三級超輕型載具，應另檢附原製造廠之符合性證

明文件或原製造廠所在國民航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 

前項經核准引進之超輕型載具，在未取得檢驗合格證前，其所有權移轉時，申

請人應檢附所有人資料及移轉證明，報請民航局備查。 

 

第五條  超輕型載具所有人(以下簡稱所有人)及超輕型載具操作人(以下簡稱操作人)

應負超輕型載具飛航安全之責，對超輕型載具為妥善之維護，並從事安全飛航作業。 

 

第六條  所有人應檢附其管制號碼標識已完成之圖片及已投保第三十條規定之責任

保險證明，向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申請註冊。 

 

第七條  超輕型載具依其設計，分為固定翼載具、直昇機載具、陀螺機、動力飛行傘

及動力滑翔翼五種類別(各類別之屬別如附件二)；另依超輕型載具之空重及性能，

區分為下列三級： 

一、合於下列條件單座之動力飛行傘、固定翼載具、陀螺機及動力滑翔翼為第一級： 

(一)空重不逾一百一十五公斤。 

(二)油箱容量不逾十八公升。 

(三)最大動力條件下之最大平飛速度每小時不逾一百零一公里。 

(四)慢車動力條件下失速速度每小時不逾四十四公里。 

二、合於下列條件且非直昇機載具為第二級： 

(一)標準大氣、海平面高度、最大持續動力條件下，最大平飛速度每小時不逾二百

二十二公里。 

(二)在最大核准起飛重量及臨界重心條件下，不使用升力增進裝置之最大失速速度

或最小穩定飛行速度每小時不逾八十三公里。 

(三)含操作人之總座位數不逾二個。 

(四)單一往復式發動機。 

(五)固定翼載具之螺旋槳應為固定式或僅能於地面調整；動力滑翔翼之螺旋槳應為



固定式或自動順槳式；陀螺機之旋翼系統應為雙葉、固定槳距、半關節及撬式。 

(六)機艙應為不可加壓艙。 

(七)除水陸兩用超輕型載具或動力滑翔翼外，起落架應為固定式。 

三、非屬第一級或第二級之超輕型載具為第三級。 

 

第八條  超輕型載具應由其所有人向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申

請檢驗。 

第一級之超輕型載具應由其所有人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向民航局

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申請檢驗： 

一、飛航手冊。 

二、組裝或維護手冊及維護計畫。 

第二級之超輕型載具應由其所有人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向民航局

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申請檢驗： 

一、飛航手冊。 

二、組裝或維護手冊及維護計畫。 

三、原製造廠之符合性證明文件或原製造廠所在國民航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 

第三級之超輕型載具應由其所有人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向民航局

申請檢驗： 

一、飛航手冊。 

二、組裝或維護手冊及維護計畫。 

三、原製造廠之符合性證明文件或原製造廠所在國民航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 

前三項首次申請超輕型載具檢驗之所有人，應於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

體或專業機構完成地面檢驗後之三十日內，檢附檢驗紀錄向民航局申請核發臨時檢

驗合格證進行功能飛行測試，並於完成飛行測試及檢驗後依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未具備適用之飛航手冊及組裝或維護手冊之所有人，應於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

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完成地面檢驗後之三十日內，檢附檢驗紀錄向民航局申請核

發臨時檢驗合格證，及依民航局訂定之超輕型載具飛行測試程序編製飛航手冊及組

裝或維護手冊，其內容應足以妥善操作及維護超輕型載具之安全性；並依其分級申

請第二項至第四項之檢驗。 

 

第九條  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始得受民航局委託並依民航局訂

定之超輕型載具檢驗作業程序執行檢驗工作： 

一、經民航局審核至少具有第一級超輕型載具檢驗能力之活動團體。 

二、從事航空工業或其相關工業之工程、品管、試驗、驗證之機構，經國內或國外

主管機關核准有案者。 

三、經民航局檢定合格給證之維修廠。 

 

第十條  執行檢驗工作者於二年內無違反民用航空法而受處分之紀錄，得檢附下列文 

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報請民航局審查合格發給超輕型載具檢驗工作 



證（以下簡稱檢驗工作證，其應載明事項如附件三）後，始得執行檢驗工作： 

一、具有航空器維護、檢驗工作經驗五年以上，並有民航局審核認可之文件。 

二、具有與所檢驗工作內容相關訓練並有紀錄之文件。 

三、熟悉相關民航法規、檢驗標準與程序及檢驗工作證持有人學科講習訓練之證 

明文件。 

檢驗工作證持有人於檢驗工作證有效期間內，應參加檢驗工作證持有人學科 

講習訓練並取得證明文件。 

檢驗工作證之有效期間為二年，持有人應於期滿前三十日內檢附原檢驗工作證

影本及最近一次檢驗工作證持有人學科講習訓練證明文件，經其活動團體或專業機

構報請民航局申請換證；檢驗工作證期滿或持有人離職時，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應

收回檢驗工作證向民航局繳銷，其不能繳銷者，民航局得逕行註銷；檢驗工作證遺

失或毀損時，持有人應敘明理由，經其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報請民航局補發或換發。 

 

第十一條  受民航局委託檢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不具備第九條之資格者，民航

局得終止其委託；其檢驗工作證持有人怠忽檢驗工作或作不實之檢驗結果者，民

航局得廢止並註銷其檢驗工作證。經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報請民航局廢止或註銷

者亦同。 

 

第十二條  超輕型載具經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檢驗合格作成

檢驗紀錄後，民航局依該檢驗紀錄經審查合格後發給超輕型載具檢驗合格證(以

下簡稱檢驗合格證，如附件四)。 

前項檢驗合格證及第十三條第一項換發檢驗合格證之有效期間，機齡三年

以下之超輕型載具為三年，機齡逾三年之超輕型載具為二年。民航局得於檢驗合

格證加註效期、操作或使用之限制。 

受民航局委託執行超輕型載具檢驗工作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應將每次

檢驗結果造冊報請民航局備查。 

 

第十三條  所有人應於檢驗合格證期滿前三十日至六十日間，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 

活動團體報請民航局審查合格後換發檢驗合格證： 

一、原檢驗合格證影本。 

二、向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申請檢驗，經檢驗合格之檢

驗紀錄。 

超輕型載具經改裝、遭受損壞應更換機身、引擎或於失竊、失蹤尋回後，

其所有人應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報請民航局審查合格後換發檢驗合

格證： 

一、原檢驗合格證影本。 

二、向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重新申請檢驗，經檢驗合格

之檢驗紀錄。 

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應自受理檢驗之日起三十日內

完成檢驗，其經通知補件者，自補件時起延展三十日。 

未於檢驗合格證有效期間內提出換發申請者，應依第八條重新申請檢驗。 



第十四條  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實施前二條規定之檢驗時，得

通知所有人在場接受查詢並提供必要之協助，所有人不能到場者，得委託他人到

場。 

 

第十五條  檢驗合格證之記載事項變更時，所有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檢

附原檢驗合格證，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報請民航局審查合格後換發。 

檢驗合格證遺失或毀損時，所有人應敘明理由，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報請民航

局補發或換發。 

 

第十六條  所有人或操作人應依其超輕型載具之組裝或維護手冊，執行及簽署各項檢

查與維護紀錄；年度或飛航時間一百小時以上之定期維護檢查，應由活動團體之

授權檢驗人員執行及簽署並記錄，以符合安全飛航條件。 

前項活動團體授權檢驗人員應具備下列條件，始得執行維護檢查工作： 

一、熟悉相關民航法規。 

二、具有瞭解及閱讀組裝或維護手冊之能力。 

三、具有執行該超輕型載具類別五年以上維護檢查經驗或具備民航局地面機械 

員檢定證或具有該超輕型載具類別國內外專業機構之完訓證明文件。 

所有人應保存超輕型載具各項檢查與維護紀錄至其滅失或毀壞致不能修

復、報廢或永久停用後二年止；所有人出售超輕型載具時，應將紀錄轉移買方。 

 

第十七條  非經取得超輕型載具操作證（以下簡稱操作證），不得操作超輕型載具。 

 

第十七條之一  年滿十五歲，並加入活動團體為會員者，始得搭乘其所屬活動團體之

教練操作之超輕型載具活動，且不得實際操作超輕型載具。 

實施前項飛航活動前，活動團體與教練應提供有關不適合同乘飛航各種情

形、該次飛航相關之安全限制及保險理賠範圍等事項之書面文件，經教練說明後

並確認同乘會員簽署；同乘會員未成年時，其法定代理人亦應一併簽署。 

 

第十八條  操作證分類如下： 

一、學習操作證：指持證人在教練監督指導下，依載具機型學習操作飛航。 

二、普通操作證：指持證人可依載具機型單獨操作飛航。 

三、教練操作證：指持證人可依載具屬別執行教練工作。 

 

第十九條  初次申請或申請不同類別之學習操作證者，應年滿十八歲並檢附下列文件

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報請民航局審查合格發給操作證（其應記載事項如附件五）後

，始得在教練監督指導下學習操作超輕型載具： 

一、申請書（如附件六）及半年內之彩色一吋身分證用脫帽照片二張。 

二、依普通小型車體檢認定標準並經公路監理機關指定之醫療院所或教學醫 

院體格檢查合格之有效證明文件或民航局核發之有效民用航空人員體格 

檢查及格證。 

 



第二十條  申請普通操作證者應年滿二十歲並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報請

民航局審查合格發給操作證後，始得單獨操作超輕型載具飛航： 

一、申請書及半年內之彩色一吋身分證用脫帽照片二張。 

二、申請測驗前依據普通小型車體檢認定標準並經公路監理機關指定之醫療院 

所或教學醫院體格檢查合格之有效證明文件或民航局核發之有效民用航空

人員體格檢查及格證。 

三、完成下列之一超輕型載具飛航訓練時間之飛航紀錄簿： 

(一)屬固定翼載具、直昇機載具、陀螺機或動力滑翔翼類別者，應有申請操作

機型飛航訓練時間二十小時以上。 

(二)屬動力飛行傘類別者，應有申請操作機型飛航訓練時間十小時以上。 

四、訓練紀錄及經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之學、術科測驗 

合格之證明文件。 

前項之申請人如另檢附相關類別超輕型載具飛航時間紀錄證明文件或航空

器飛航學、術科訓練及飛航時間紀錄證明文件，並經其活動團體確認有飛航經驗

者，得不受前項第三款之時數限制。但申請同機型之超輕型載具飛航訓練時間不

得低於五小時。 

 

第二十一條  申請教練操作證者，應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報請民航局審查

合格發給操作證後，始得執行教練工作： 

一、有效之普通操作證影本。 

二、申請書及半年內之彩色一吋身分證用脫帽照片二張。 

三、申請測驗前依據普通小型車體檢認定標準並經公路監理機關指定之醫療

院所或教學醫院體格檢查合格有效之證明文件或民航局核發之有效民用

航空人員體格檢查及格證。 

四、熟悉相關民航法規、超輕型載具操作人技術考驗程序與執行要領及超輕

型載具測驗人員學科講習訓練證明文件。 

五、具有申請類別之超輕型載具飛航總時間一百五十小時以上或航空器飛航

總時間五百小時以上，及申請屬別之超輕型載具飛航訓練時間五小時以

上之紀錄證明文件。 

六、申請日往前起算之二年內無違反本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一而受處分之紀錄

。 

七、完成其所屬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之教練訓練證明文件。 

八、經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之學、術科測驗合格之證

明文件。 

教練操作證持有人於教練操作證有效期間內，應參加超輕型載具測驗人

員學科講習訓練並取得證明文件。 

 

第二十二條  操作證之有效期間為二年；操作人操作超輕型載具時應隨身攜帶操作證

，並依操作證之記載操作超輕型載具。 

操作人得於操作證期滿前九十日內，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

報請民航局審查合格後換發： 

一、原操作證影本。 

二、術科測驗合格報告。 



三、符合第十九條第二款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文件。 

四、換發教練操作證者另應檢附最近一次超輕型載具測驗人員學科講習訓練

證明文件。 

操作證遺失或毀損時，操作人應敘明理由，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報請民航

局補發或換發。 

 

第二十三條  操作證需增加簽註者，應由操作人檢附下列文件，經其所屬活動團體報

請民航局審查合格後換發： 

一、原操作證影本。 

二、完成其所屬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之訓練證明文件。 

三、經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增加簽註之學、術科測驗合

格證明文件。 

 

第二十四條  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且其測驗人員經民航局審查合

格者，始得受民航局委託執行測驗工作： 

一、活動團體，經民航局審核具有超輕型載具測驗能力者。 

二、民用航空人員訓練機構，經民航局檢定合格給證者。 

受民航局委託測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應擬定測驗項目及其紀錄規

定，經報請民航局核定後據以執行，並應將每次測驗結果造冊報請民航局備查。 

 

第二十五條  操作人於二年內無違反本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一而受處分之紀錄者，得由

其所屬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檢附下列文件，報請民航局審查合格並發給超輕型

載具測驗工作證（以下簡稱測驗工作證，其應記載事項如附件七）後，始得執

行測驗工作： 

一、具有飛航總時間一千小時以上或曾持有民航局或其他國家民航主管機關

發給之自用駕駛員以上之檢定證，且飛航總時間五百小時以上之紀錄證

明文件。 

二、熟悉相關民航法規、超輕型載具操作人技術考驗程序與執行要領及超輕

型載具測驗人員學科講習訓練證明文件。 

測驗工作證持有人於測驗工作證有效期間內，應參加超輕型載具測驗人

員學科講習訓練並取得證明文。 

測驗工作證之有效期間為二年，持有人應於期滿前三十日內檢附原測驗

工作證影本及最近一次超輕型載具測驗人員學科講習訓練證明文件，經其所屬

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報請民航局換發；測驗人員離職時，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

應收回測驗工作證向民航局繳銷，其不能繳銷者，民航局得逕行註銷；測驗工

作證遺失或毀損時，持有人應敘明理由，經其所屬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報請民

航局補發或換發。 

 

第二十六條  受民航局委託測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不具備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

資格者，民航局得終止其委託；其測驗人員怠忽測驗工作、作不實之測驗結果



或違反本法第一百十九條之一規定者，民航局得廢止並註銷其測驗工作證。經

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報請民航局廢止或註銷者亦同。 

 

第二十七條  操作人應以目視飛航操作超輕型載具，並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於劃定空域外從事飛航活動者。 

二、血液中酒精濃度超過百分之零點零四或吐氣中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零點

二毫克仍操作超輕型載具者。 

三、於終昏後至始曉前之時間飛航者。 

四、對任何人或物有造成危險之操作行為。 

操作人在操作時應保持警覺確保看見及避讓其他航空器、超輕型載具或障

礙物，並防止與其接近或碰撞。超輕型載具應依下列規定採取避讓措施： 

一、對頭接近：當兩超輕型載具或超輕型載具與其他航空器對頭或近乎對頭 

接近而有碰撞危險時，應各向右方變更航向。 

二、交叉接近：當超輕型載具之右方有另一超輕型載具或其他航空器以近似 

高度交叉接近時，除取得足夠之安全隔離並考量機尾亂流之影響外，應即

避讓並避免在超輕型載具或其他航空器上、下或前方通過。 

三、超越：當超越之超輕型載具從後方接近另一超輕型載具或航空器，被超 

越之超輕型載具或航空器有飛航優先權。超越之超輕型載具無論升降或 

平飛，均應向右方避讓，在未完成超越至足夠隔離前，無論該兩超輕型 

載具或超輕型載具與其他航空器相關位置如何改變，超越之超輕型載具 

仍應負避讓之責。 

四、超輕型載具應避讓無動力之航空器。 

操作人之飛航紀錄，應由活動團體至少保存二年以上。 

 

第二十七條之一  活動團體應於飛航活動前，向民航局指定之飛航管制單位詢問與活

動空域相關之飛航公告資訊。活動空域經飛航公告發布關閉時，活動團體不得

從事活動。 

 

第二十八條  超輕型載具活動之空域由交通部會同國防部劃定，經民航局公告後，得

由活動團體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份，向民航局申請核准使用；經核准使用之空

域，活動團體應標定或設定明確地標提供操作人辨識。 

一、擬使用之空域經緯度(WGS84座標系統)範圍資料。 

二、擬使用之空域高度。 

三、擬使用之空域地理位置圖。 

前項之空域，如有多數活動團體申請核准使用者，應由該多數活動團體共

同訂定使用協議，並將所訂定之協議納入活動指導手冊。 

活動團體為辦理臨時性國際或國內超輕型載具活動，如所活動之空域尚未

經劃定，應於三個月前申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會同國防部劃定臨時空域。 

 

第二十九條  為妥適管理超輕型載具之飛航，活動團體應備有超輕型載具即時定位回

報管理機制，以確保空域安全。 



前項所訂超輕型載具即時定位回報管理機制，於啟用前應先報請民航局核

可。 

 

第三十條  所有人就因操作超輕型載具，對載具外之人所造成之傷亡損害，應投保責

任保險，其保險金額如下： 

一、死亡者，不得低於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重傷者，不得低於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三、非死亡或重傷者，依實際損害計算。但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第三十一條  超輕型載具之活動場地應由活動團體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五份，向民航局

申請，經會同體委會及其他相關機關審查及會勘合格後，始得使用。 

一、活動計畫書：應包括場地名稱、設立地點、設立目的、用途、設施配置圖、

活動場地安全維護計畫、活動空域及擬使用超輕型載具之類別。 

二、土地租用或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但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 

三、自向民航局申請日前三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申請

範圍應著色標示。 

四、如需環境影響評估時，應檢附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 

前項活動場地應符合都市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相關法規及附件八

之規定。 

 

第三十二條  活動團體舉辦各種展示或競賽，應於三十日前擬定活動計畫或競賽規

程，報請體委會及民航局備查。 

 

第三十三條  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之各項收費項目基準，由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訂定

並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備查。 

 

第三十四條  申請本辦法各項書、證應繳納費用，依附件九之規定。 

 

第三十五條  超輕型載具發生飛航事故時，其所有人、操作人、活動團體及政府相關

機關（構），除為救援及消防之必要外，應維持現場之完整、協助及配合調查

作業，並應於得知消息後二小時內將發生情形通報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民航

局及體委會，另所有人、操作人及活動團體應於三十日內將處理情形及改善措

施報請民航局及體委會備查。 

超輕型載具發生疑似飛航事故時，其所有人、操作人、活動團體及政府相

關機關（構），除為救援及消防之必要外，應維持現場之完整、協助及配合調

查作業，並應於得知消息後二十四小時內將發生情形通報飛航安全調查委員

會、民航局及體委會，另所有人、操作人及活動團體應於三十日內將處理情形

及改善措施報請民航局及體委會備查。 

 



第三十六條  超輕型載具製造廠應按民航局依本法第九十九條之一第四項核定採用

之超輕型載具設計、製造標準從事超輕型載具之生產。 

 

第三十七條  超輕型載具製造廠應檢送下列文件申請民航局核准後，始得進行試飛活

動： 

一、工廠登記證影本。 

二、試飛手冊。 

前項試飛手冊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製造廠組織與各部門職責之說明。 

二、零組件製造文件及規範之管制說明。 

三、產品符合性檢驗程序。 

四、不符合料件之處理方法。 

五、紀錄保存程序。 

六、試飛場地之需求規劃、協調及申請。 

七、試飛空域之申請、安全及管理。 

八、試飛計畫編訂及審查程序。 

九、試飛載具之臨時編號管制及檢驗程序。 

十、製造廠檢驗人員及試飛操作人之資格。 

十一、飛航事故之通報及處理。 

前項第六款試飛場地應符合第三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 

製造廠不得有未依民航局核准之試飛手冊及相關限制而從事超輕型載具

之試飛活動。 

 

第三十八條  超輕型載具製造廠應提供所有人申請檢驗所需之手冊及文件，並負有通

告後續安全維護資訊之責。 

 

第三十九條  活動團體應每三個月彙整下列資料，報請民航局備查： 

一、超輕型載具清冊。 

二、會員資料。 

三、各活動場地起降資料。 

 

第四十條  本辦法發布施行前，已由人民團體主管機關核准立案之活動團體，應於完

成人民團體法人登記後，檢附下列文件，向民航局申請許可： 

一、人民團體主管機關之核准立案文件、立案證書及圖記影本。 

二、人民團體之法人登記證書影本。 

三、章程。 

四、理、監事、會務人員名冊。 

五、會員名冊。 

六、基本器材來源說明資料。 

七、專業人員名冊。 

依前項取得許可之活動團體，應擬訂活動指導手冊，該活動指導手冊應包括

下列文件： 

一、應配置之專業人員及其資格。 



二、應設置之基本器材。 

三、超輕型載具製造、進口、註冊、檢驗、給證及換(補)證之申請。 

四、超輕型載具操作證之給證及換(補)證之申請。 

五、活動場地之需求規劃、協調及申請。 

六、活動空域之範圍、限制、遵守、空域安全及管理。 

七、飛航事故之通報及處理。 

活動團體應檢附前項之活動指導手冊，報請民航局核轉交通部會同體委會核

定，並配置前項第一款專業人員與設置第二款基本器材後，始得從事活動。 

 

第四十一條  第三條及前條經核定之活動指導手冊，其後續修正事項，應由活動團體

檢附文件報請民航局核准後，始得辦理。 

 

第四十二條  民航局依第六條、第九條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為委託行為時，應將

委託之對象、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並刊登於政府公報。 

 

第四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一 

 

 

 

超超超超    輕輕輕輕    型型型型    載載載載    具具具具    活活活活    動動動動    團團團團    體體體體    設設設設    立立立立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書書書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  文  者 
 

團 體   

名    稱 

 

申請團體之

緣由(含名

稱 文 字 釋

義) 

 

經 費 來 源 

項 目 

 

附      件 

 

發起人代表(一人)： 

姓名或名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附件二 

超輕型載具類別、屬別表 

類別 屬別 

前三點 AP-1 

後三點 AP-2 陸地 

滑撬 AP-3 

140公里平飛速度

(VH)或以下 

水上 浮筒 AP-4 

前三點 AP-5 

後三點 AP-6 陸地 

滑撬 AP-7 

固定翼類載具 

140公里平飛速度

(VH)或以上 

水上 浮筒 AP-8 

 

類別 屬別 

陸地 PP-1 
方形傘 

水上 PP-2 

陸地 PP-3 
動力飛行傘 

圓形傘 
水上 PP-4 

 

類別 屬別 

牽引式 GP-1 

推進式，全罩，並排座 GP-2 

推進式，全罩，單座或前後座 GP-3 

推進式，非全罩，並排座 GP-4 

陀螺機 

推進式，非全罩，單座或前後座 GP-5 

 

類別 屬別 

前三點 WS-1 
陸地 

滑撬 WS-2 動力滑翔翼 

水上 浮筒 WS-3 

 

類別 屬別 

陸地 HL-1 
直昇機 

水上 HL-2 

 

 

 

 

 



附件三 

檢驗工作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超輕型載具檢驗工作證。 

二、持證人之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血型、相片、身分證號碼、所屬活動團

體或專業機構)。 

三、檢驗工作證之發證日期、有效日期、證照號碼。 

四、使用說明：  

(一)檢驗工作證有效期限為二年。 

(二)檢驗工作證不得借用或轉讓。 

(三)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應於檢驗工作證期滿前三十日內，向民航局申請換發證。 

 

 

 

 

 

 

 

 

 

 

 

 

 

 

 

 

 

 

 

 

 

 

 

 

 

 

 

 



附件四    

(正面)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超輕型載具檢驗合格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超輕型載具檢驗合格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超輕型載具檢驗合格證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超輕型載具檢驗合格證    

所 有 人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所屬活動團體 
或 專 業 機 構 

 
管 制 
號 碼 

 

製 造 廠 
名 稱 

 
製 造 
日 期 

 

載 具 機 型 及 
機 身 序 號 

 
保 險 單 
號   碼 

 

引 擎 型 號 及 
引 擎 序 號 

 
螺旋槳型號及 
螺 旋 槳 序 號 

 

所 有 人 
戶 籍 地 址 

 

所 有 人 
連 絡 地 址 

 
所 有 人 
連 絡 電 話 

 

發 證 原 因 
 □申請新證  □改裝  □載具毀損、遺失   □記載事項變更 
□證照毀損、遺失    □其他                           

發 證 日 期  

有 效 日 期  

簽 章 

＊操作或使用限制見本證背面 

 

(反面) 

 

操作或使用限制： 
 
 
 
 
 
 
 
 
 
 
 
 
 
 
 
 
 

檢驗合格證號碼：CAA-XX-YYY 
檢驗合格證有效日期： 
管制號碼： 

＊操作或使用限制應張貼於駕駛艙內顯著之處。 

 

 



 

附件五 

操作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超輕型載具操作證。 

二、持證人之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日期、相片、身分證號碼、所屬活動團體或

專業機構）。 

三、操作證之發證日期、有效日期、證照號碼。 

四、操作證類別（學習、普通、教練）、載具類別、等級、屬別、機型。 

五、使用說明： 

(一) 操作證限於合法之超輕型載具活動場地及空域飛航。 

(二) 操作證之有效期間為二年：操作人操作超輕型載具時應隨身攜帶操作證，並依操 

作證之記載操作超輕型載具。 

(三) 操作人應於期滿前九十日內，向民航局或受該局委託之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申請 

換證。 

 

 

 

 

 

 

 

 

 

 

 

 

 

 

 

 

 

 

 

 

 

 

 

 



附件六 

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 

                                             建檔日期建檔日期建檔日期建檔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姓名    性別    

活動團體名稱    會員編號    

身分證號碼    飛行時數    小時 

出生年月日    入會日期   年  月 

學歷    職業    

相片 

通訊地址    電話 ( ) 

戶籍地址    電話 ( ) 

操作證類別    載具類別／屬別    載具級別    

操作機型    曾飛機型： 

測驗及格日期：  年  月  日 操作證號碼    

申請人：      簽章：       年  月  日 

備註 

一、操作證類別區分：學習、普通、教練三類。 

二、載具類別區分：固定翼、直昇機、陀螺機、動力飛行傘、 

動力滑翔翼五類。 

三、載具級別區分：參照超輕型載具管理辦法第七條區分三級。 

 

 

 

 

 

 

 

 

 



附件七   

     

測驗工作證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超輕型載具測驗工作證。 

二、持證人之資料(包含姓名、性別、出生日期、血型、相片、身分證號碼、所屬活動團

體或專業機構)。 

三、測驗工作證之發證日期、有效日期、證照號碼。 

四、使用說明: 

(一)本工作證有效期間為二年。 

(二)本工作證不得借用或轉讓。 

(三)活動團體或專業機構應於工作證期滿前三十日內，向民航局申請換發證。 

 

 

 

 

 

 

 

 

 

 

 

 

 

 

 

 

 

 

 

 

 

 

 

 

 

 



附件八       

超輕型載具活動場地所需淨空範圍 

1.0超輕型載具所需淨空範圍所用名詞之釋義如下： 

1.1 跑道地帶：指超輕型載具活動場地之跑道及其毗連地帶。 

1.2進場面：指在跑道二端特定之傾斜面。 

1.3水平面：指在超輕型載具活動地及緊鄰區域上一定高度之水平面。 

1.4轉接面：指自進場面之兩邊及自進場面內邊兩端，引延與跑道中心線平行

之直線向外斜上與水平面相交接成之傾斜面。 

1.5 圓錐面：接自水平面之周圍向外斜上延伸所構成之圓錐斜面。 

2.0超輕型載具活動場地跑道地帶之飛航安全範圍標準如下： 

2.1固定翼超輕型載具之跑道長度依載具型式及性能而定，進場空速 30 浬/時

以下跑道長度 90公尺，進場空速 40 浬/時以下跑道長度為 165公尺，進

場空速 50 浬/時以下跑道長度為 240公尺，跑道寬度至少 18公尺以上。 

2.1.1固定翼超輕型載具之跑道地帶長度自跑道兩端延伸各 30公尺；寬度

自跑道中心線向兩側各延展 11公尺，進場空速 30 浬/時以下之跑道地

帶總長度與寬度為 150x22公尺以上所構成之矩形。 

2.2 動力滑翔翼及動力飛行傘超輕型載具之跑道長度依型式、性能及操控特性

而定，進場空速 20 浬/時以下，跑道長度動力滑翔翼及動力飛行傘分別為

60公尺及 20公尺，跑道寬度至少 18公尺以上。 

2.2.1動力滑翔翼及動力飛行傘超輕型載具之跑道地帶長度自跑道兩端延

伸各 5公尺；寬度自跑道中心線向兩側各延展 11公尺，進場空速 20

浬/時以下之跑道地帶總長與寬度分別為 70x22公尺及 30x22公尺以上

所構成之矩形。 

3.0 跑道 

3.1 跑道坡度：縱及斜坡度均不大於 2％。 

3.2 跑道標高自海平面起，依每增加 300公尺高度，增加 9公尺之增加率調整

跑道長度。 

3.3 跑道地帶範圍內除飛航安全必要之設施外，不得有任何障礙物。 

4.0超輕型載具活動場地及其鄰近地區供直接或環繞進場之飛航安全以下列範

圍為標準： 

4.1進場面： 

4.1.1固定翼超輕型載具：由距跑道端 30公尺、寬 22公尺處至距跑道端 900

公尺處，每側擴散角為一比十之寬所形成之喇叭口形之斜面，該斜面

自裡往向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 900公尺處，該斜面高距比為一比二十。 

4.1.2動力滑翔翼超輕型載具：由距跑道端 5公尺、寬 22公尺處至距跑道



端 300公尺處，每側擴散角為一比十之寬所形成之喇叭口形之斜面，

該斜面自裡往向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 300公尺處，該斜面高距比為一

比十五。 

4.1.3動力飛行傘超輕型載具：由距跑道端 5公尺、寬 22公尺處至距跑道

端 150公尺處，每側擴散角為一比十之寬所形成之喇叭口形之斜面，

該斜面自裡往向外延伸斜上至距跑道 150公尺處，該斜面高距比為一

比十五。 

4.2水平面：僅適用固定翼超輕型載具。 

4.2.1以跑道中心點為圓心，在距活動場地標高 45公尺之上空，以 500公

尺半徑作圓弧範圍內所構成之水平面。 

4.3轉接面：僅適用固定翼超輕型載具。 

4.3.1自距跑道中心線兩側各 11公尺處，延伸至水平面與進場面水平相接

處所形成之斜面，其高距比為一比五。 

4.4 圓錐面：僅適用固定翼超輕型載具。 

4.4.1自水平面之周圍以 700公尺之水平距離，向外斜上所構成之斜面，該

斜面之高距比為一比二十，高度為 35公尺。 

4.5除飛航安全必要之設施外，不得有任何障礙物超過其限制高度。 

5.0超輕型載具活動場地之淨空範圍，應由活動團體自行負責；未來若有違反相

關規定或影響飛航安全之虞者，該活動場地應停止使用。 

6.0超輕型載具所需淨空範圍得依國際標準與活動團體檢討修定之。 

 

 

 

 

 

 

 

 

 

 

 

 

 

 

 

 



附件九 
 

超輕型載具規費收費基準： 

一、申請檢驗工作證者，每張新臺幣500元。 

二、申請檢驗合格證者，每張新臺幣500元。 

三、申請測驗工作證者，每張新臺幣500元。 

四、申請固定翼、直昇機、陀螺機類超輕型載具操作證者，每張新臺幣500元。 

五、申請動力飛行傘、動力滑翔翼類超輕型載具操作證者，每張新臺幣200元。 

六、申請換(補)發超輕型載具檢驗工作證、檢驗合格證、測驗工作證及操作證者，依

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辦理。 


